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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BF_9C_E6_9C_9F_E4_c28_592030.htm 假远期信用证的偿付

业务是国内银行业中结算方式的一个亮点，成为银行、进口

商、出口商三方共赢的金融品种。 银行获利“主打产品” 所

谓假远期信用证（Ｕｓａｎｃｅ Ｃｒｅｄｉｔ Ｐａｙａｂｌ

ｅ ａｔ Ｓｉｇｈｔ）是指进出口双方签订贸易合同中规定了

即期付款条件，但进口方开立信用证要求出口方发运货物后

提交远期汇票和单据，同时在信用证上注明该远期汇票可即

期议付，由偿付行对远期汇票进行贴现，对出口方进行即期

付款，且由进口方支付贴现费用和贴现利息的一种信用证形

式。本文以天津市韩资银行的结算业务为例来做说明。 天津

市某韩资银行资产主要以假远期信用证业务为主，该韩资银

行天津分行作为偿付行先行垫付款项形成了较大的余额。以

２００４年的数据为例，该银行假远期信用证业务、贷款业

务、联行往来资产方分别占资产总额的５３．７％、３６．

０９％和１．７１％。假远期信用证业务日平均余额６．１

５亿元人民币，由此项业务产生的利息和手续费收入也是该

银行的主要收入来源，假远期信用证贴现的利息收入占全部

收入总额的３８％，偿付手续费收入占全部收入总额的１３

％，２００４年该分行共承担来自韩国总行的假远期信用证

偿付业务１６４５９笔。 外资银行国内分行采用假远期信用

证快速实现盈利，也为外资银行开办人民币业务奠定基础。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的规定，外

资金融机构经营人民币业务的标准包括：提出申请前在中国



境内开业３年以上；提出申请前２年连续盈利。假远期信用

证的开证行境外总行指定境内外资银行为偿付行，相当于将

大量无风险又盈利的业务分拨给境内分行，境内分行轻而易

举地实现２年内盈利的目标，为外资银行尽快开办人民币业

务做出贡献。 三方共赢的资金链条 假远期信用证实际上是一

种贸易融资。对出口商来说，一是实现了提前收汇。出口商

将货物起运后将相关单据提交给议付行，由议付行押汇或买

断单据直接融资给出口商。实际上，假远期信用证就起到了

即期信用证的效果。加速了出口商资金周转，促进了商贸活

动的继续。 不仅如此，通过假远期信用证，出口商成功规避

收汇风险。因为如果以假远期信用证结算，出口商要待远期

汇票到期后才能收汇，期间如果付款银行发生付款障碍，出

口商就要承担风险，而采取假远期信用证的方式，银行付款

的风险不复存在。 对于进口商来说，借助银行资金既实现了

对出口商即期付款的承诺，又减缓了自身暂时的资金短缺。

进口商在开证银行开立假远期信用证，明确了即期付款的条

件和承担贴现利息的承诺，并且缴纳一定比例的保证金，进

口商就获得类似进口押汇的贸易融资。 不仅如此，采用假远

期信用证，进口商可以即期取货销售。进口商在付款前可凭

借信托收据向开证行借用信用证规定的各种单据，虽然货物

的所有权并未改变，进口商却可以提前取货出售，提前偿还

开证行的融资。 采用假远期信用证还降低了进口商的购货成

本。进口商可以即期付款为条件，要求出口商对商品价格和

数量给予一定的优惠，从而降低进口成本。 对于银行一方来

说，假远期信用证在开证行、议付行、偿付行几个银行间（

几个职能可能由一家银行完成）的运作是这样的：开证行要



指定一家银行作为偿付行，开证行接到议付行交寄的单据后

，通知偿付行向出口商付汇，开证行待远期汇票到期后才将

款项清偿给偿付行。 开证行指定偿付行的做法，利用偿付行

的资金，既解决了自身银行的资金占压，又满足了为进口商

融资的需求。 议付行是买入或贴现出口商提交的远期汇票的

银行。对于议付银行来说，要发生垫款行为，向出口商融资

。所垫款项自有开证行或指定的偿付行清偿。因此，议付行

即使发生融资垫款却无垫款风险，买断远期汇票即刻获利，

扩大了银行业务量、增加了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 假远期信

用证的偿付行的角色可直接由开证行或指定银行承担。就指

定偿付行而言，偿付行根据开证行的指令付款，垫付的款项

开证行来清偿，从垫付款项到汇票到期期间所产生的贴现利

息和费用由进口商支付。由于付款业务还可获取手续费，偿

付行又可增加一笔收益。 就拿目前天津市某韩资银行的假远

期信用证偿付业务来说，几乎无风险可言。该行所偿付的假

远期信用证的开证行都是其韩国总行开出的，总行承诺无论

单据是否存在问题，都有义务清偿天津分行的款项。韩国总

行还对开立的即期付汇远期信用证计提了０．７％呆账准备

金。而且，开立假远期信用证的客户大多是韩国总行信誉较

好的大客户，且在韩国总行交存了一定比例的开证保证金。 

突破多个监管细则 使用假远期信用证，将使国内偿付银行的

短期外债增大。国内外资银行被境外总行指定为假远期信用

证的偿付银行，偿付资金需要境外总行通过联行往来进行划

拨，偿付业务量同境外流入的资金成正相关。假远期信用证

的偿付资金的需要增加了外资银行期外债，占用了外资银行

短期外债指标的份额，业务的扩展使外资银行向外汇局申请



短期外债的基数不断加大。建议监管当局应合理核定外资银

行的短期外债指标，密切关注这种结算方式对外汇政策产生

的影响。 由于假远期信用证操作上的特殊性，使得银行进行

国际收支的申报时间不确定。假远期信用证融资环节涉及议

付交单银行、国内偿付银行、国外开证银行。按照国际收支

申报原则，一笔收入应按照实际收汇日期进行国际收支申报

。目前，假远期信用证的国际申报工作由议付行完成，议付

行在收到国内偿付行偿付款项后即进行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工

作，由于假远期信用证业务涉及的议付银行和偿付银行不是

一家银行，因此，议付银行无法掌握真正的国外回款时间。

如果改让偿付行进行国际收支申报，则偿付行无法获取出口

商的详细信息。建议参照押汇业务申报的办法，在出口商议

付交单时，先由出口商申报相应的信息，议付行记录远期汇

票到期时间，将远期汇票的到期日作为国外回款日。 假远期

信用证突破了贴现政策的界定范围。银行向企业发放的贷款

，按照人民银行的规定，包含贴现业务。而境内外资银行作

为假远期信用证偿付银行因其均为其境外总行代为偿付，在

国内无须计提呆账准备金。这种做法显然和现行的贴现政策

不吻合。而且，尽管目前境内外资银行偿付业务系统内的信

用证款项，表面看似毫无风险，但其境外总行资金的问题必

然波及境内的分行。因此，有关部门应着手研究这种结算方

式计提呆账准备的方法。 假远期信用证VS远期信用证 与远期

信用证相比，假远期信用证具有鲜明的特点： 开立的前提不

同。以信用证方式进行贸易结算是进出口双方合同约定的条

件之一，远期信用证是出口方同意远期收汇，进口商承诺远

期付款。假远期信用证是出口商要求即期收回货款，而进口



商则承诺远期付款。 开证条款不同。远期信用证（Ｕｓａｎ

ｃｅ Ｃｒｅｄｉｔ）是指进出口双方签订的贸易合同中规定

了远期付款的结算期限，当开证行或付款行收到受益人交来

的远期汇票后，进行汇票的承兑而不立即付款，而是待汇票

到期后进行付款的信用证。而假远期信用证除在进出口合同

中明确了即期付款后，在条款上有别于一般远期信用证，进

口方开立的远期信用证中增加了即期付款的条款。 费用承担

方不同。远期信用证从银行贴现到银行实际付款这段时间产

生的贴现费用和贴现利息一般由远期汇票的受益人来支付。

假远期信用证是开证行提供给进口方的融资，因此，假远期

信用证中的远期汇票的贴现费用和利息由进口方担负。 实际

付款时间不同。两种信用证在称谓上都冠以“远期”，但假

远期信用证履行了即期付款的承诺。而真正的远期信用证则

要等到约定的日期付款。 操作流程不同。假远期信用证和远

期信用证在操作流程上的不同之处体现在两个环节，一是开

证行与进口商的融资环节，开证行应进口商要求在远期汇票

到期前为进口商的付汇融资。二是开证行指定偿付行对远期

汇票贴现垫付资金。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